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福 建 省 财 政 厅

福建省财政厅关于公开选聘第三届
会计咨询专家的通知

各市、县（区）财政局，平潭综合实验区财政金融局，各有关单

位：

为落实人才强省战略，加强会计人才队伍建设，促进我省会

计工作变革融合、提质增效，更好地为福建高质量发展提供专业

人才支撑，省财政厅决定公开选聘第三届会计咨询专家。现将有

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会计咨询专家类别

此次公开选聘学术理论类、政府会计类、企业会计类、会计

中介类四类会计咨询专家。

二、聘任条件

（一）基本条件

1.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深入学习

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，政治立场坚定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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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遵纪守法，诚实守信，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职业操守，

愿意为福建会计事业贡献智慧和力量；

3.具有丰富的财会工作经验和较高的专业素养，具有良好的

专业胜任能力；

4.身体健康，能够投入足够的时间和精力履行职责，并得到

所在单位的支持。

（二）专业胜任能力条件

学术理论类：应具有副教授、副研究员以上职称；长期从事

企业会计准则、政府会计准则制度、管理会计、内部控制、会计

信息化等方向的教学科研工作；在会计学术研究领域具有较大影

响和丰富研究成果。

政府会计类：长期从事政府会计理论、制度研究或长期从事

单位的会计、财务、成本核算、预决算、资产管理等相关工作；

参与政府会计咨询服务实践并取得显著成果；担任副处级以上职

务。

企业会计类：熟悉企业会计准则制度、财务制度等法规制度；

熟练应用管理会计，或组织建立、实施过本单位内部控制体系；

具有高级、正高级会计师专业技术职务资格；担任单位财会机构

负责人或分管财会工作的领导。

会计中介类：具有审计、会计咨询、评估等相关服务的丰富

经验；在业界具有良好声誉；原则上应担任中介机构合伙人(股东)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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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优先条件

1.财政部会计名家、会计咨询专家，经本人申请可直接入选；

2.在基本条件和专业胜任能力条件相当的情况下，全国和省

会计领军人才、国际化高端会计人才优先选聘；

3.第二届会计咨询专家聘期已到，如有意愿继续担任的按照

相关程序和规定重新申报，优先予以选聘。

三、权利与义务

（一）主要权利

1.优先参加财政部高层次财会人才素质提升工程和省财政

厅举办的各类高端会计人才培养工程；

2.优先参加省财政厅会计处组织的有关会议或活动，并就会

议议题或活动主题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
3.就相关会计准则制度和实务问题提出意见和建议；

4.优先承担会计相关课题的研究；

5.及时获得有关会计研究资料和动态信息；

6.优先入选我省高级、正高级会计师职务任职资格评审委员

库，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评卷专家库；

7.可通过学分申报方式抵顶聘任期间会计人员继续教育学

分。

（二）主要义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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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参加省财政厅组织的专题调研、咨询专家会议、论坛等各

项活动；

2.积极服务会计改革与发展，参与会计准则制度建设与贯彻

实施，接受会计相关业务咨询；

3.按时完成所承担的课题研究工作，提交高质量研究报告；

4.保质保量完成省财政厅交办的其他各项会计相关工作任

务；

5.按照要求承担保密义务，并及时告知个人工作及联系方式

变动；

6.不得以会计咨询专家的名义从事损害省财政厅名誉及利

益的违法违纪活动。

四、会计咨询专家管理

省财政厅对会计咨询专家在聘任期间的工作情况进行动态

记录和考核评价，对不履行职责或者不再符合继续担任会计咨询

专家条件的，将终止专家资格。

“不履行职责”包括但不限于下列情形：

（一）无正当理由拒绝参加省财政厅部署的会计相关工作；

（二）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，对省财政厅布置的会计工作任

务不积极配合或敷衍塞责；

（三）未按要求承担保密义务；

（四）其他不适合继续担任会计咨询专家的情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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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、选聘程序

（一）个人申报。有意受聘担任会计咨询专家的人员，请如

实填写《第三届会计咨询专家申报表》(见附件)，申报人员根据

个人专业胜任能力条件选择学术理论类、政府会计类、企业会计

类、会计中介类中的一个类别。对于特别优秀人才，可采取邀请

方式，被邀请人填写相应申报表，经所在单位同意后报省财政厅

会计处。

（二）所在单位审核。申报人所在单位对个人申报内容进行

审核把关，在申报表中指定位置签署意见并盖章。

（三）提交材料。2023 年 2 月 20 日前，申报人将申请表原

件及本人身份证、学历学位证书、职称证书、执业资格证书、人

事任命(聘任)书、专业能力等相关证明材料复印件邮寄至省财政

厅会计处，同时将申报表电子版(word 格式)发送至指定电子邮箱。

（四）审定聘任。省财政厅依据聘任条件对申报材料进行审

核，择优聘任。聘期两年，自 2023 年 1 月 1 日起至 2025 年 12

月 31 日。

联 系 人：福建省财政厅会计处 李昂

联系电话：0591-87097318

通讯地址：福建省福州市鼓楼区中山路 5号省财政厅会计处

邮政编码：350000

电子邮箱：fjczkjrc@163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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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第三届会计咨询专家申报表

福建省财政厅

2023 年 1月 16 日

公开类型:主动公开


